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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国土房管局关于
加强和规范商品房预售资金管理的通知

渝国土房管〔2014〕101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国土房管局、房管局，主城区各土地房屋权属

登记中心，各相关单位：

为贯彻执行市政府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商品房预

售资金管理的通知》（渝府办发〔2013〕169 号），规范商品房

预售资金收存、使用等行为，强化商品房预售资金管理，现就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严格执行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开户银行和账户设立标准

（一）严格预售资金监管银行选择标准。从事商品房预售资

金监管的商业银行应为支行级以上的银行，且为该商品房项目的

按揭银行，达到房地产管理部门所要求的将预售资金账户管理信

息与房地产管理部门联网的各项规定和技术条件，实时为房地产

管理部门提供预售资金账户信息。承诺严格按照我市商品房预售

资金管理的要求履行监管职责，承担相应义务。在项目销售过程

中，除因房地产管理部门禁止其从事预售资金监管业务外，监管

银行不得变更。

（二）规范预售资金监管账户设立数量。同一项目（以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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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规划许可证批准项目名称为准）建设总规模在 10 万平方米

以下的，只能设立一个监管账户。项目建设总规模在 10 万平方

米（含）以上的，可以设立不超过三个监管账户。项目建设总规

模以土地出让合同约定的总建设规模为准。土地属划拨的，以建

设工程规划许证可批准的该项目建设总规模为准。

一个预售许可证，只能设立一个预售资金监管账户。

（三）统一预售资金监管账户设立名称。在办理商品房预售

许可证前，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在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开设商品房

预售资金监管账户，账户名称统一设立为“ （填房地

产开发企业名称） 项目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账户”。项目

预售资金账户提供该账户对应所有预售许可批准销售楼栋的商

品房预售资金总的进账、使用、余额情况。

（四）以预售许可证为单位设立监管子账户。房地产开发企

业在取得预售许可后，应以一个预售许可证为单位，在预售许可

证载明的预售资金监管账户下设立预售资金子账户。子账户开立

后，预售资金监管银行向开发企业出具开立子账户证明，子账户

证明应说明对应的预售许可证号。房地产企业应将子账户证明交

由房地产交易监管部门。房地产交易监管部门在将子账号信息录

入预售资金监管系统，并与监管银行相互验证通过后，开通该预

售许可楼栋的网上签约系统。预售资金子账户对应每一个预售许

可证批准销售楼栋的预售资金的进账、使用、余额情况。

（五）加强预售资金监管银行前期审查。房地产交易监管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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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应加强对预售方案中“项目预售资金监管银行和监管账户情况”

的审查核实，严格执行开户银行和账户设立的规定标准，同时审

查预售资金监管协议中关于预售资金监管账号设立内容与预售

方案内容是否一致，对不符合规定的不予备案。备案后的《商品

房预售方案》一式四份，一份用于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，一份提

交建设管理部门，房地产管理部门存档一份，开发企业自留一份。

商品房预售方案备案管理和预售许可管理为同一部门的，应

将商品房预售方案备案管理一并纳入预售许可审批环节审查办

理。

二、规范商品房预售资金收存行为，确保购房款全额进入监

管账户

（一）规范商品房预售资金收存行为。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在

与购房人签订购房合同、收取购房款的当日，将按揭购房首付款

或一次性付款等购房人已支付的购房款全额存入预售资金监管

账户，并向预售资金监管银行提供对应的子账号信息和购房人明

细，预售资金监管银行应即时将该笔款项调整到对应子账号中。

（二）建立购房款按栋、按套管理台账。房地产交易监管部

门应以楼盘表编制的栋为单位，根据楼盘表的网签成交信息、合

同约定的购房款支付信息，实时掌握该栋房屋已销售房号和应进

入监管账户的购房款金额，并按栋、按套建立购房款明细管理台

账。

（三）加强合同登记备案环节购房款入账情况审查。在办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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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品房买卖合同登记备案时，开发企业和预售资金监管银行应按

栋、按套提供已销售房屋的《商品房预售资金入账证明》（见附

件）。

合同登记备案管理部门和预售资金监管部门应密切配合，建

立工作协作机制，加强对购房款的入账检查和管理。

三、加强对预售资金运行情况的监督检查，及时查处违法违

规行为

主城区各土地房屋权属登记中心、远郊区县房地产管理部门

应切实履行职责，确定专门部门和人员负责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

的具体工作，应与当地建设、金融管理部门密切协作，建立工作

联系机制，及时掌握监管账户购房款入账、支取和余额情况，共

同加强对预售资金运行情况的监督检查。对房地产开发企业、预

售资金监管银行违反相关规定的，应会同相关部门依法查处。房

地产开发企业未按规定收存预售资金的，责令其限期改正，暂停

办理该开发企业的预售许可及其他交易、权属登记手续；预售资

金监管银行未按照规定和承诺履行监管职责的，房地产管理部门

可禁止其从事预售资金监管业务。

各级房地产管理部门应加强信息化建设，实现预售资金的信

息化管理，并与预售资金监管银行实行联网管理。

四、本通知从 2014 年 3 月 1 日起执行，新办预售许可的项

目均应按本通知要求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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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《商品房预售资金入账证明》

重庆市国土房管局

2014 年 2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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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商品房预售资金入账证明

：

兹证明 单位开发建设的

项目，经渝国土房管（ ）预字第 号预售许

可证批准销售，并在 银行开立预售

资金监管子账号： 。本次

申办该预售许可证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登记备案的房屋共

套、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，已付购房款合计

万元，已于 年 月 日全额进入项目预售资金子

账号内。

本次商品房预售资金入账明细表附后。

房地产开发企业（盖章） 预售资金监管银行：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联系人： 联系人：

联系电话： 联系电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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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品房预售资金入账明细表

项目名称：

预售资金监管子账号:

序号 栋号 房号 购房人 证件编号

购房款

总额

（万元）

付款方式

已付

购房款

（万元）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合计（万元）

房地产开发企业：（盖章） 预售资金监管银行：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抄送：市建委，人民银行营管部，市银监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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